吉华街道办事处关于区七届人大三次会议

第20230033号建议答复的函
尊敬的张晓亮、林华兴、江南、杨根宏代表：

您在区七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的《关于推动实施秀峰路交通综合整治工程的建议》（第20230033号）已收悉。我街道为主办单位，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我街道正按照最新的道路设计标准推进秀峰路交通综合整治工程，并且在立项方案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道路智慧交通设施、慢行设施的设置，以提升道路运行环境；重点关注甘坑新村路口、吉华路口等2个沿线重要交通节点的畅通，以提高整体通行效率；连贯全线慢行系统，以满足现状以及未来的交通需求,保障居民出行安全。
我街道已完成秀峰路路交通综合整治工程项目设计任务书编制，工程内容包含道路、交通及其他附属工程等。由于秀峰路-吉华路口等重要交通节点的交通组织较为复杂，需结合专家、人大代表、区相关职能局专业意见进行进一步优化。该项目目前正在争取市级资金支持，同时已结合区发改局建议，形成近、中、远期改造项目库。

下一步，我街道将同市交通运输局龙岗管理局、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进一步梳理秀峰路交通综合整治项目库整治内容，合理利用街道“小型基建”资金、交通综治资金、养护费用等资金渠道合理制定整治方案，开展相应整治措施和远期改造方案设计工作，同时继续积极争取市级资金支持。
特此函达。

深圳市龙岗区吉华街道办事处
                                  2023年6月5日   

（联系人：刘梦颖，联系电话：28259253）

